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浙

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达环保”或“公司”)2014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就菲达环保向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巨化集团控股子公司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抓住当前金融产业发展契机，同时保障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业务拓展、战略推进资金需求，提升公司风

险防御能力、盈利能力与综合实力，公司拟参与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巨化财务公司”）的增资工作。 

巨化财务公司本次拟增加注册资本 3 亿元，其中：巨化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巨化集团”）认缴 1 亿元新增注册资本、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

化股份”）认缴 0.4 亿元新增注册资本、本公司拟认缴 1.6 亿元新增注册资本。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15]第

3032 号报告，于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5 月 31 日，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

评估报告使用结果：巨化财务公司净资产在持续经营等假设前提下的市场价值为

58,400.00 万元，即折每元注册资本的价值为 1.168 元。公司本次增资交易价格

不低于 1.8688 亿元（折每元注册资本 1.168 元），最终价格经产权交易所挂牌交

易竞价后确定。 

本次增资前后，巨化财务公司注册资本结构如下： 



 

单位：亿元 

股     东 
出资 

方式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巨化集团公司 货币 2.5 50% 3.50 43.75%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2 40% 2.40 30.00% 

巨化衢州公用有限公司 货币 0.5 10% 0.50 6.25%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 — 1.60 20.00% 

合  计  5 100% 8.00 100%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公司本次交易须参与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竞价活动，并报请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批准，故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巨化集团持有本公司 25.67%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巨化集团为巨化股份、巨化衢州公用有限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巨化集团公司 

公司类型：国有企业 

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 849 号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巨化集团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仲明 

注册资本：9.66 亿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为国内、外期刊出版（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13 日）。 

一般经营项目为化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化

学纤维，医药原料、中间体及成品（限下属企业），食品（限下属企业）的生产、

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矿产品、包装材

料、针纺织品、服装、文体用品、工艺美术品、煤炭的销售，发供电、按经贸部

批准的商品目录经营本集团产品、技术和所需原材物料的进出口业务，承办“三

来一补”业务，承接运输和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安装，广播电视的工程设计

安装、维修，实业投资，经济信息咨询，培训服务，劳务服务，自有厂房、土地

及设备租赁，汽车租赁，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装饰、装潢的设计、制作，承

办各类文体活动和礼仪服务，城市供水及工业废水处理（限分支机构经营）。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巨化集团公司 100%股权，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4 年末，巨化集团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173.02 亿元，资产净额 76.71

亿元；2014 年度，巨化集团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 236.32 亿元，净利润 2.69

亿元。 

2、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 

法定代表人：胡仲明 

注册资本：1,810,915,951 元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生产、销售（涉及危险品的生产范围详见《安

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2 月 24 日；涉及危险品的批发范围详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09 月 28 日），食品添加

剂的生产（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16 日），气瓶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有效期至 2018年 1月 12日）。

提供有关技术服务、咨询和技术转让，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4 年末，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89.57 亿元，资产净

额 72.83 亿元；2014 年度，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总收入 97.64

亿元，净利润 16.39 亿元。 

3、巨化衢州公用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巨化集团公司中央大道 

法定代表人：方建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经营范围：集中式供水生产和供应（凭《卫生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7 日止）；与本企业相关的技术服务；供水管材、阀门、水表、耐腐管材

及配件、耐腐泵、阀、电线电缆、开关箱销售；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衢州市黄家街道东周村南侧巨化水厂

内，从事饮料［瓶（桶）装饮用水类（饮用纯净水）］生产《有效期至 2017 年

10 月 19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4 年末，巨化衢州公用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9448.27 万元，资产净额

11274.71 万元；2014 年度，巨化衢州公用有限公司营业总收入 6095.22 万元，

净利润 1545.79 万元。 

本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与上述各关联方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保持独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巨化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2014 年 2 月 12

日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工商注册登记成立时间为 2014 年 2 月 17 日，由

巨化集团、巨化股份、巨化衢州公用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伍亿元。

其中：巨化集团出资 2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0%；巨化股份出资 200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0%；巨化衢州公用有限公司出资 5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出资方式均为货币。 

住所：衢州市柯城区巨化中央大道 203 号巨化集团公司机关综合楼一楼 

注册号：330000000072893 

法定代表人：汪利民 

注册资本：伍亿元 

实收资本：伍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批准巨化财务公司经营以下本外币

业务：1、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

2、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3、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4、对成员

单位提供担保；5、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6、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7、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8、

吸收成员单位存款；9、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10、从事同业拆借。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对巨化财务公司 2014 度财务审计结果、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对巨化财务公司 2015 年 1 月至 5 月的审

计结果，巨化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指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5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82,769.49 187,727.09 

负债总额 131,036.75 134,251.83 

净资产 51,732.74 53,475.26 

 2014 年 2015 年 1 月至 5 月 

营业收入 4,263.69 3,167.51 

营业利润 2,323.64 2,320.22 

利润总额 2,319.37 2,316.98 

净利润 1,732.74 1,742.52 

经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巨化财务公司于评估基准

日 2015 年 5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经实施评估程序后，于评估基准日，巨化财务公司净资产在持续经营等的假

设前提下的市场价值如下： 

评估前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187,727.09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合计为

134,251.83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合计为 53,475.26 万元；评估后资产评估价

值合计为 188,706.43 万元，负债评估价值合计为 134,251.83 万元，净资产评估

价值合计为54,454.60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增值 979.34万元，

增值率为 1.83%。评估结论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5,954.62 75,954.79 0.17 0.00 

非流动资产： 111,772.47 112,751.64 979.18 0.88 

其中：发放贷款及垫款 111,245.13 112,368.82 1,123.69 1.01 

固定资产 186.87 189.34 2.47 1.32 

无形资产 193.48 193.48 - - 

     长期待摊费用 146.94 - -146.94 -1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0.04 - -0.04 -100.00 



 

资产总计 187,727.09 188,706.43 979.34 0.52 

流动负债  134,091.64 134,091.64 - - 

非流动负债 160.19 160.19 - - 

负债合计 134,251.83 134,251.83 - - 

净 资 产 53,475.26 54,454.60 979.34 1.83 

经实施评估程序后，于评估基准日，巨化财务公司净资产在持续经营等假设

前提下的市场价值为 54,454.60 万元，比账面净资产增加 979.34 万元，增值率

为1.83%。主要增减值原因为：非流动资产评估增值 979.18万元，增值率为 0.88%，

其中：发放贷款和垫款增值 1,123.69 万元，增值率为 1.01%；固定资产评估增

值 2.47 万元，增值率为 1.32%；长期待摊费用评估减值 146.94 万元；递延所得

税资产减值 0.04 万元。 

增值的具体主要原因： 

（1）发放贷款和垫款评估增值 1,123.69 万元，增值率为 1.01%。增值的原

因为企业计提坏账准备 1,123.69 万元，针对本次评估目的，本次评估“资产损

失准备”计零，导致评估增值。 

（2）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2.47 万元，增值率为 1.32%。增值的原因为该公司

会计折旧较快，评估值较账面净值稍有增值，故造成设备整体相对增值。 

2、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实施评估程序后，于评估基准日，巨化财务公司净资产在持续经营等的假

设前提下的市场价值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收益法）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5,954.62    

非流动资产： 111,772.47    

其中：发放贷款及垫款 111,245.13    

固定资产 186.87    

无形资产 193.48    

     长期待摊费用 146.94    



 

     递延所得税资产 0.04    

资产总计 187,727.09    

流动负债  134,091.64    

非流动负债 160.19    

负债合计 134,251.83    

净 资 产 53,475.26 58,400.00 4,924.74 9.21 

3、评估结论最终取值 

在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后，认为资产基础法结论未能反映账外无形

资产价值，因此最终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使用结果：经实施评估程

序后，于评估基准日，巨化财务公司净资产在持续经营等假设前提下的市场价值

为 58,400.00 万元，比账面净资产增加 4,924.74 万元，增值率为 9.21%。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影响 

为抓住当前金融产业发展契机，同时保障公司业务拓展及战略推进资金需求，

提升公司风险防御能力、盈利能力与综合实力，公司拟实施本次关联交易，从而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存在一定的管理、投资风险。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巨化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二）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

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参与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工作，有利于增强公

司资金实力、风险防御能力，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的推进实施，提升核心竞争力与

盈利能力，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与股东利益；关

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我们同意该议案相关内容，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审核意见：公司参与巨

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工作，有利于增强公司资金融资、调度及风险防御

能力，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的推进实施，提升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未发现有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增资价格，以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权益评估价值为依据，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竞价确定，体现了公平公

允的原则，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制度规

定，本次增资定价及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股东的整体利益；本

次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须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四）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审核意

见：本次增资价格以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依据，通过

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竞价确定，体现了公平公允的原则；本次增资有利于增

强公司资金实力、风险防御能力与新业务拓展能力，保障公司转型升级战略的实

施，提升核心竞争力与综合实力；本次增资决策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六）本次关联交易须参与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竞价活动，并报请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批准。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向巨化集团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40,515,222 股，募集资金净额 1,181,059,995.88 元。该部分股票已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完成股权登记手续，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巨

化集团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据此，2014 年 8 月签署的《关于浙江衢州巨泰

建材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关于衢州市清泰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正式生效，公司支付

股权转让款 316,889,104.56 元，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2015 年 5 月完



 

成。该次收购股权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3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经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签署了《金融服务合作协议》，主要内容有：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拟

在巨化财务公司账户上的日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1.25 亿元； 巨化财务公司在协

议有效期内拟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2.50 亿元授信额度（包

括借款、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及其他各类授信）；其它金融服务。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临 2015－018 号《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公告》。 

八、保荐机构意见 

基于上述核查，本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审议

过程中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关

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参与巨化集

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工作，有利于增强公司资金融资、调度及风险防御能力，

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的推进实施，提升核心竞争力与盈利能力。本次增资价格，以

巨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益评估价值为依据，通过浙江产权交易所挂牌

交易竞价确定，体现了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对菲达环保上述事宜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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